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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无障，融合共享
上海法院加强残疾人民事权益保护出新招

□记者 王菁

残疾人是社会特殊困难群

体， 他们的身心健康需要全社

会格外关心、 倍加关注。 作为

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 发展残

疾人事业的重要力量， 人民法

院和残联组织如何更好推动残

疾人精神生活与社会融合？ 司

法审判又该如何助推残疾人民

事权益保护？

11 月 27 日， 由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残疾人联

合会（以下简称市残联） 主办

的“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 加

强残疾人民事权益保护” 座谈

会召开。

会议发布了《“有爱无障，

融合共享” 关于切实保障阅

读障碍者文化权利的倡议书》

（以下简称 《倡议书》）， 并通

报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做好涉无障碍作品著作权纠

纷案件审判工作 切实保障阅

读障碍者文化权利的通知》 和

《上海法院涉残疾人民事权益

司法保护的情况报告》 （以下

分别简称《通知》 《报告》）。

保障阅读障碍者文化权利

为残疾人权益保护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 残疾人群体在共享社会发

展成果中遇到的阻碍和困境越来越引发

社会各界的关注， 无障碍环境建设也成

为司法保障工作的重要方向。

2022 年 5 月 5 日， 《关于为盲人、

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

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

约》 正式对我国生效， 旨在通过为无障

碍格式版作品的制作提供版权限制与例

外， 保障阅读障碍者平等获取文化和教

育的权利； 2023 年初， 《上海市无障

碍环境建设条例》 正式施行， 其中对无

障碍作品的创作制作以及相关环境、 设

施的建设进行了专门规定。

与此同时， 司法领域的探索实践也

如火如荼地展开。 今年 9 月， 金山区人

民法院审结了全市首例“无障碍视听作

品” 著作权纠纷案。

金山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

吴智永在座谈会上介绍了相关情况。 原

告某视频网站依法享有多部电影作品的

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 被告公司作为

“无障碍影视” APP 的运营方， 免费传

播电影、 电视剧的“无障碍格式版”。

原告认为， 被告的相关行为侵害了视频

网站对电影作品的著作权， 请求判令被

告停止侵权， 删除、 下架视听作品等。

金山区人民法院在充分考虑著作权保护

与残疾人权益保障后， 提出了调解方

案， 最终， 被告承诺将对会员进行严格

审核， 原告同意“无障碍影视” APP

上的作品无须下架、 删除。

首案的妥善解决， 是人民法院以能

动司法推进诉源治理的一次创新实践。

近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

判庭牵头起草了 《通知》， 对无障碍作

品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审理原则、 审理思

路和裁判规则予以明确。

《通知》 还提出要求， 全市各级法

院要深刻领会做好涉无障碍格式版作品

著作权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

紧抓贯彻落实， 切实做好残疾人权益的

司法保障工作。

上海市人大代表蔡菁菁充分肯定了

上海法院的探索实践， “人民法院的做

法非常好， 在保障残疾人能享受影视作

品的同时， 也给平台方提供了更多的思

路。 接下来， 建议设定更加科学合理的

身份审核监督机制， 并探索建设无障碍

格式版制作标准体系， 既能保护影视作

品的知识产权， 也能保障残疾人获取精

神文化享受的权利。”

腾讯集团法务副总裁刁云芸认为，

司法裁判和《通知》为企业推动无障碍阅

读产品和技术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为企

业开发产品和提供服务划定了边界、制

定了规范， 有助于推动企业在合法合规

的框架内，为残疾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以法护航协同推进

构建残疾人权益保护新格局

据统计， 截至 2020 年底， 上海市

持证残疾人共计 59.5 万人， 庞大人群

有着迫切而又现实的司法需求。

“2020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 上

海法院共审理各类涉残民事案件 8200

余件。 主要涉及婚姻家庭、 劳动争议、

交通事故、 财产权属、 变更监护权等纠

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副庭长程小勇介绍了《报告》 情况。

《报告》 显示， 近年来， 上海法院

秉持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宗旨， 坚持

以保障残疾人平等、 充分参与诉讼活动

为原则， 妥善审理涉及残疾人权益的各

类民事案件， 为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提

供坚实的司法保障。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市残联共同

在座谈会上发布了 《倡议书》， 倡议全

社会多一些关注、 多一些行动， 共同营

造“有爱无碍、 融合共享” 的无障碍环

境， 切实保障阅读障碍者的文化权利，

为我国建设残疾人无障碍环境事业高质

量发展以及残疾人权益法治保障体系提

供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上海市残联党组成员、 副理事长戴

光铭表示， 市残联将积极发挥党和政府密

切联系残疾人群体的“连心桥” 作用， 充

分掌握残疾人群体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

需求， 积极配合政府部门推进无障碍环境

建设， 传播无障碍文化， 开展无障碍环境

建设督导、 体验工作。

“我们将联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等

单位， 努力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措施，

让残疾人可以享受到更加精准、 便捷、 可

及的法律服务， 让残疾人权益保护工作的

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完善。” 戴光铭说道。

“上海在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 加强

残疾人民事权益保护方面， 要加强对相关

法律法规的宣传， 同时进一步强化诸如手

语翻译人才的培养。 此外， 也希望相关部

门未来能够设立更多工作岗位， 更好地为

残障人士提供便利。” 上海市政协委员陆

锦花也在交流发言时建言献策。

哔哩哔哩法务部总经理刘楠表示， 公

司将更加关注残疾人群体， 投入更多资源

用于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需求， “如果声

音不能被听到， 那么， 我们可以让声音被

看到”。 喜马拉雅总法律顾问段然则希望，

未来能有更多交流的机会， 共同为残障人

士做好事、 做实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

长曹洁肯定了与会嘉宾关于服务保障残疾

人民事权益的真知灼见， 认为这充分体现

了各职能部门及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服务保

障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使命感和

责任担当。 “全市法院要切实将无障碍服

务贯穿诉讼全流程， 主动将对残疾人的关

心和关爱融入裁判理念和裁判思路中， 注

重案件裁判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要创新

服务保障形式， 深入社区开展针对残疾人

群体的普法讲座、 法律咨询等活动， 就涉

残疾人民事案件展开深入分析和调研， 打

通司法服务保障残疾人民事权益的最后一

公里。 要注重典型案例培育， 通过典型案

例明确司法对于残疾人民事权益保障的导

向， 引导公众循法而为。 要加强与残联及

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合作， 探索建立

协同保护机制， 助力上海打造无障碍环境

城市建设， 服务保障构建残疾人事业高质

量发展新格局。” 曹洁表示。

据中国法院网报道， 近日， 重庆市

南岸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宠物狗丢

失引发的财产损害纠纷案件。

屈某与张某为同一栋楼的业主， 屈

某住在 30 楼， 张某住在 34 楼 （顶楼）。

今年 6 月 2 日晚 22 时许， 屈某将自己

饲养的边牧犬关进笼子后放置于楼顶天

台公共区域。 “谁家的狗狗放在 5 幢楼

上哦， 外面在下雨哟！” “楼顶上面很

冷哟” “谁家的狗狗， 来把它接回家

嘛， 它在楼上叫， 引起我家狗狗也在家

里叫。” 因边牧犬的叫声影响张某及家

人休息， 张某通过业主群寻找饲养人，

无果后于 23 时 41 分将边牧犬和笼子转

移至一楼大厅， 并拍照上传至业主微信

群， 同时打电话通知了小区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接到电话约半小时后安排

保安到现场查看， 发现边牧犬已遗失。

经寻找无果后， 屈某要求张某与某物业

公司共同赔偿损失 1 万元。

张某与某物业公司均认为自己采取

了合理的措施避免宠物遗失， 不构成侵

权， 不同意赔偿损失， 屈某遂将张某与

某物业公司诉至南岸法院。

法院认为， 张某的行为与屈某的财

产损失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天台属于开放区域， 屈某将边牧犬放置

于该区域， 无法排除边牧犬自己或被他

人打开笼子导致遗失的风险， 张某将边

牧犬从天台转移至一楼大厅属于介入因

素， 但该介入因素并不会导致遗失的风

险增加或改变， 其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

不具有因果关系 “相当性”。 屈某于晚

上 10 点左右将边牧犬放置于楼顶天台，

当时正是夜间休息时段， 张某作为顶楼

业主， 与天台紧邻， 边牧犬的叫声干扰

了张某及家人生活安宁。 张某在寻找饲

养人无果后， 将边牧犬及笼子转移至一

楼大厅， 并将该事实在业主微信群进行

了通知， 同时还告知了物业公司， 其行

为性质系对他人的不法行为的自助行

为， 并未超出合理限度， 不构成侵权。

物业到报事后， 于合理时限内安排工作

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看， 监控设备也能

正常运行， 应当认定某物业公司履行了

相应义务， 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 法院判决驳回了屈某的全部

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 本案系侵权责任

纠纷， 根据 《民法典》 规定： “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行为人承担侵权

责任应同时满足四个条件， 即侵害行为

具有违法性、 行为人具有过错、 有损害

事实的发生、 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

具有因果关系。 本案中， 原告屈某不当

将犬只放置于楼顶， 不仅未尽到妥善管

理义务， 而且干扰了邻居的正常生活。

被告张某在寻找饲养人无果后， 将犬只

转移至另一公共区域， 并未明显增加遗

失风险， 也是对权利遭受侵犯的合理救

济。 案涉宠物犬遗失与该行为之间不存

在因果关系“相当性”， 不构成侵权。 此

外， 物业公司负担的义务应当以合同约

定和法律规定为边界， 不应随意扩大。

放在楼顶天台的宠物狗丢失，谁承担损失？


